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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冷链学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新疆海德坤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

有限公司、新疆众原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艳弘、吴海虹、於钊庆、肖亚冬、何伟伟、熊令明、李大婧、王省业、刘春

菊、牛丽影、戴竹青、肖亚冬、冯蕾、聂梅梅、尹胜、王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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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酒（发酵型）加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花果酒（发酵型）加工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加工工艺、质量管理、标志、标

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发酵型无花果酒的生产加工和质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17 白砂糖

GB 1886.1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１号修改单)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 12697 果酒厂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038 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GB 255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亚硫酸钾

GB 3163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

NY/T 3912-2021 无花果采收贮运技术规范

QB/T 5476-2020 果酒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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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无花果酒（发酵型）：以新鲜无花果或冷冻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经分选、清洗、破碎打浆、酶解、

渣汁分离或不分离、调节成分（添加或不添加白砂糖），发酵、分离酒脚、陈酿、澄清过滤、调配或不

调配、杀菌、罐装制成的无花果发酵酒。

4 基本要求

原辅料要求

4.1.1 无花果：

应符合 NY/T 3912-2021的要求。

4.1.2 白砂糖：

应符合 GB 317的要求。

4.1.3 生产用水：

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加工用水应经过滤、软化、消毒等处理。

4.1.4 酵母

应符合 GB 31639的规定，企业购买的商业酵母需要供货者提供有效合格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筛

选获得的酵母需明确来源，具有菌种鉴定报告。

4.1.5 酶制剂：

应符合 GB1886.174的规定。

4.1.6 焦亚硫酸钾

应符合 GB 25570的规定。

4.1.7 其他辅料

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果酒加工场地、生产环境、设备与设施、人员应符合 GB12696、GB 14881的规定。

生产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清洗设备、打浆设备、酶解罐、发酵罐、陈酿罐、贮酒罐、冷冻罐、调配罐、热水罐、

卫生泵、过滤设备、精滤设备、杀菌设备、灌装设备等。设备应符合GB 12695、GB 14881 的规定。

5 加工工艺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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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要点

5.2.1 鲜果分选

鲜果应为新鲜、无霉烂、无虫害的优质无花果，应符合 NY/T 3912-2021的要求。

5.2.2 清洗

分选好的鲜果，采用浸洗和喷淋相结合等方法清洗，清洗水应符合 GB5749的规定。

5.2.3 解冻

冷冻无花果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备用。

5.2.4 破碎打浆

采用双道打浆机、螺旋破碎机、带式榨汁机等设备破碎打浆。可根据实际生产条件，添加或不添加

少量纯净水辅助打浆。

5.2.5 酶解

用柠檬酸调节无花果浆的 pH值至 4.5～5.0，再加入质量浓度为 60 mg/L~100 mg/L焦亚硫酸钾、质

量浓度为 3.0~4.5 g/L的纤维素果胶复合酶，复合酶由质量比为 1：3的纤维素酶与果胶酶组成，充分混

合均匀，30~50 ℃条件下酶解 2~3 h，至有清汁充分析出。

5.2.6 渣汁分离

根据实际生产需求，无花果酒加工可采用去渣发酵或带渣发酵。若采用无花果去渣发酵，应将酶解

后的无花果浆通过过滤设备去除果渣，取无花果汁备用；若采用无花果带渣发酵，酶解后的无花果浆不

需要进行渣汁分离。

5.2.7 调节成分

依据无花果汁（浆）含糖量与产品类型，必要时加入白砂糖调整无花果汁（浆）糖度。理论上，加

入 17 g/L蔗糖可使酒精度提高 1％vol，按照此标准根据产品酒精度要求补足糖分。

5.2.8 菌种活化

活性干酵母为发酵剂时，需预先在 5%的无菌葡萄糖水溶液中，35 ℃下活化 30 min（有大量泡沫产

生即可），再加到发酵罐中进行发酵；斜面保存的酵母做发酵剂时，酵母种子液的制备按照试管培养、

三角瓶培养、种子罐发酵培养三级扩大培养的方式制备。

5.2.9 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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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花果汁（浆）注入无菌的发酵罐（装入量不宜超过容器容积的 2/3），一般根据原料的卫生状

况和生产工艺控制游离 SO2浓度在 35 mg/L~70 mg/L，SO2浓度不足时需通过添加焦亚硫酸钾补足。发

酵温度需控制在 20℃~25℃，每 3日取样测定含糖量和酒精度，达到预定酒精度时，即可完成发酵。大

概 7~10 d可完成发酵。

发酵旺盛期会产生大量泡沫，注意适时排气。发酵温度超过 28℃时利用冷却水进行冷循环降温。

5.2.10 分离酒脚

发酵结束后，分离酒脚，得新酒。将新酒及时移入陈酿设备陈酿。

分离时可采用虹吸法、板框压滤机等设备进行分离。

5.2.11 陈酿

陈酿容器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杀菌。将新酒置于陈酿设备，10℃~20 ℃ 条件下陈酿 3~6月，促进

酒体澄清、透亮，醇厚绵柔，酒香与果香相融。陈酿期间如果温度超过 25 ℃，利用冷循环水进行降温

处理。

陈酿时需保持满罐、密封。未满罐时宜使用惰性气体隔绝氧气。防止与过多氧气接触导致酒体氧化。

陈酿期间酒体中游离 SO2浓度保持在 30~60 mg/L，含量小于 30 mg/L时，应及时补加焦亚硫酸钾。

5.2.12 澄清过滤

陈酿结束后，酒体中添加澄清剂（皂土、明胶等）搅拌均匀，静置 7~10 d，经过滤去除悬浮物。将

过滤后的酒样放入冷冻罐中冷冻，冷冻温度为-1~-3 ℃，冷冻时间 5~7 d后，过滤，得清酒。

所用澄清剂使用之前需进行添加量试验。

过滤时采用硅藻土过滤机、精滤机等设备过滤。

5.2.13 调配

根据产品类型选择调配或不调配。需要调配时，添加白砂糖、果葡糖浆、蜂蜜或功能性甜味剂等调

配成干型、半干型、半甜型、甜型等产品类型，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

5.2.14 灭菌和灌装

根据产品类型和工艺要求选择杀菌工艺。酒精度≤10% vol的果酒、甜型果酒、半甜型果酒先过滤

除菌，再采用巴氏杀菌、超高压杀菌等方式进行杀菌。酒精度≥12% vol的干型果酒采用过滤除菌方式

进行杀菌。

罐装应采用无菌罐装。灌装前，输酒管线、灌装机、储酒罐、过滤机、卫生泵等应经过清洗、杀菌。

空瓶应经清洗杀菌，确保无破损后方可使用。使用的瓶盖（塞）应清洁卫生无杂菌污染。每日生产结束

后，灌装设备应进行清洗和杀菌操作。

6 质量管理

6.1 应建立具有可追溯性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原料收购、加工等全过程可追溯得生产记录档案。

6.2 原料、发酵过程均应按批次检验，符合要求后进入下一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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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企业应对出厂的产品逐批次进行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品质、产品理化指标。

6.4 抽检

正常情况下，每季度进行一次随机抽检，抽检项目按需求，增加农残、污染物、微生物指标等。污

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7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标签

产品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标签应符合 GB 10344的规定。

7.2 包装

7.21内包装用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玻璃瓶装，包装定量误差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

第 75 号的规定。

7.2.2外包装用纸箱装，每箱总重量不得少于总净重。

7.3 运输

7.3.1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净、无异味、无污染。

7.3.2 不得与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的物品一起混装混运。

7.3.3 运输时应防雨、防晒、防止冰冻，避免强烈震荡。

7.3.4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不得抛摔。

7.4 贮存

7.4.1 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4.4.2 用软木塞封装的酒，在贮存时应“倒放”或“卧放”。

7.4.3 贮存中应禁止火种，不得与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物品共同存放。

7.4.4 产品码放应离地离墙，避免受潮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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